
序号 债务人名称 金 额 担保情况

本金 利息 垫付诉讼费 合计 担保方式 担保人

1 佳木斯市永胜家俱有限公司 899,600.00 656,006.93 1,555,606.93 抵押 借款人

2 佳木斯市永刚砂布厂 1,040,281.08 1,798,534.83 2,838,815.91 抵押 卫冲、佳木斯市明宝胶业有限公司。

3 佳木斯太平洋商贸有限公司 5,395,000.00 5,413,935.63 10,808,935.63 抵押 王剑飞

4 黑龙江省翔宇绿色肥料有限公司 20,690,000.00 27,777,386.07 48,467,386.07 抵押 借款人和黑龙江省桦南宏宇肥料有限公司、张国辉、杨光、张春阳、高晶莹、崔桂华、

常广禄、王照兴、张守业、李洪刚、张宝庆、徐志强。

5 黑龙江省桦南县木源餐具厂 3,400,000.00 5,400,402.27 8,800,402.27 抵押 借款人和栾东宏、顾广斌。

6 黑龙江省桦南鑫鑫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700,000.00 1,095,281.03 1,795,281.03 抵押 借款人和方平。

7 哈尔滨三九龙滨酒厂桦南分厂 1,400,000.00 2,435,453.75 3,835,453.75 抵押 借款人和张龙海、边玉珍。

8 桦南县奇峰林果加工厂 4,900,000.00 8,397,747.13 13,297,747.13 抵押 桦南县向阳林场

9 桦南县白瓜籽集团公司 38,070,000.00 77,593,215.16 115,663,215.16 抵押 借款人和黑龙江省绿天林业集团公司、金南瓜食品有限公司、桦南县神龙食品厂。

10 黑龙江省桦南巨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2,550,000.00 17,426,349.64 29,976,349.64 抵押 借款人和桦南县国泰牧业有限公司。

11 黑龙江省桦南县东风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9,498,982.10 10,648,661.79 20,147,643.89 抵押 借款人和王凤义。

12 桦南县鑫三星塑料制品厂 3,407,300.00 5,127,993.25 8,535,293.25 抵押 借款人

13 黑龙江农垦恒久实业有限公司 3,000,000.00 4,366,218.90 7,366,218.90 抵押 王冠晖

14 佳木斯市安佳建筑材料厂 1,000,000.00 1,321,289.80 2,321,289.80 抵押 借款人

15 佳木斯市天照实业有限公司 757,700.00 1,531,888.72 2,289,588.72 抵押 借款人

16 桦川县长发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 1,421,512.65 1,921,512.65 抵押 借款人

17 佳木斯市伊士劳食品有限公司 395,584.00 643,277.38 1,038,861.38 抵押 借款人

18 富锦市锦山镇白云制粉厂 225,000.00 744,795.94 969,795.94 抵押 白恩发

19 黑龙江省汤原县天缘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1,600,000.00 3,085,298.53 4,685,298.53 抵押 借款人

20 黑龙江省汤原县万家锅炉厂 450,000.00 637,231.10 1,087,231.10 抵押 借款人

21 黑龙江百泰药业有限公司 16,900,000.00 16,852,452.38 91,037.00 33,843,489.38 抵押 保证 抵押人为借款人，保证人为黑龙江国营农场总局商业贸易公司、黑龙江国营农场总局

佳木斯烟草公司。

22 黑龙江桦南呱呱叫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6,430,000.00 620,000.00 7,050,000.00 农行已与债务企业签订抵债协议，但资产未办理过户手续，未实际占有

23 桦南县液化汽 1,466,406.08 1,466,406.08 农行已与债务企业签订抵债协议，但资产未办理过户手续，未实际占有

合 计 134,675,853.26 194,994,932.88 91,037.00 329,761,823.14

抵押物情况：
1、佳木斯市永胜家俱有限公司：房产 1处，面积 530平方米。
2、佳木斯市永刚砂布厂：房屋所有权证号 2002010755号的房产 1处，建筑面积

121.99平方米；土地面积 17.4平方米，地号 1/4/25-15号；机器设备：佳工商抵字第
2308020050040号、佳工商抵字第 2308020050041号项下的机器设备。

3、佳木斯太平洋商贸有限公司：房产 2处，他项权证号 200010417X号，建筑面
积 1592.04㎡，分别为 1-2层他项权证记载 359.04㎡（经佳木斯市东风区人民法院
执行时调查 1-2层面积应为 392.04㎡）、三层 1200㎡。

4、黑龙江省翔宇绿色肥料有限公司：（1）抵押人桦南宏宇肥料有限公司：抵押
物机器设备 96台套、抵押物机器设备 18台套。抵押物厂房 5栋，面积 4948.24平方
米。大豆肥 2154吨，水稻肥 1538吨，已在商品流通中出售。（2）抵押人黑龙江省翔
宇绿色肥料有限公司：抵押物机器设备 72台套。抵押物流动资产大豆肥 1,799吨，
一铵 658吨，水稻肥 242吨，玉米肥 347吨，尿素 518吨（原材料生产肥料用，成品肥
已销售，已灭失）。抵押物厂房 15套，面积为 6,351.37平方米。抵押物土地使用权，
面积为 25,532.61平方米。（3）抵押人徐志强：抵押物个人商业用房 1套 100.8平方
米，位于桦南县土龙山镇，营业中。

5、黑龙江省桦南县木源餐具厂：房产面积3053.51m2。土地面积 6782.4m2。机
器设备 83台套。

6、黑龙江省桦南鑫鑫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自建平房，桦柳字第 20010000003
号，402m2；二层楼房，桦柳字第 2002020239号，528m2；抵押物设备 1台套。

7、哈尔滨三九龙滨酒厂桦南分厂：房产 7处 2,277.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6,795,17平方米，7处房产办理登记，土地没有办理登记。

8、桦南县奇峰林果加工厂：抵押物为桦南县向阳林场八一营林段 24林班落叶
松 208公顷，35年经上的人工林，森林蓄积量 19,338立方米。

9、桦南县白瓜籽集团公司：白瓜籽集团院内及神龙食品厂仓库 10栋，面积 7,
575.02平方米，土地面积 40,996.97平方米。

10、黑龙江省桦南巨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巨龙集团、国泰牧业土地使用权 19,
164.63平方米。

11、黑龙江省桦南县东风木业有限责任公司：抵押面积共计 5,237.16平方米；
机器设备 63台套；土地使用权 22,330平方米。

12、桦南县鑫三星塑料制品厂：王艳莉 1-2 层营业楼，桦房 9989 号，172m2，
2006年拍卖；卢丙珍营业楼，桦房 9167号，132.69m2，2006年拍卖；卢丙珍营业楼，
桦房 9168号，132.69m2，2006年拍卖；王志强营业楼，桦房 4410号，468.88m2，法院
判决无效抵押，2007年解押。厂车库，桦房 11468号，267.92m2。厂营业楼，桦房
11469号，2406.02m2。

13、黑龙江农垦恒久实业有限公司：第一笔 2002年 8月 8日贷款 200万元，抵押
物为四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机械设备和深水井办理抵押物登记证，证号为黑垦
工商抵字第 2004号 003。

14、佳木斯市安佳建筑材料厂：抵押物为生产设备和厂房，其中机器设备 9台，
抵押房产 7处，面积 2,243.20平方米，抵押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合法有效。

15、佳木斯市天照实业有限公司：抵押物为 11处厂房，建筑面积 3,165.3平方
米。

16、桦川县长发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抵押的机器设备已经严重贬值、缺损。抵
押人承诺抵押的 2,269.75平方米房屋已被变卖偿还其他债务。

17、佳木斯市伊士劳食品有限公司：该贷款质押物为机器设备，已经由佳木斯
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拍卖。

18、富锦市锦山镇白云制粉厂：抵押的 7处房产，未办理他项权利证明，但经富
锦支行诉讼后，富锦市人民法院判决抵押资产有效并扣押，扣押日期 2002年 12月
16日，经调查该企业无其他有效资产。

19、黑龙江省汤原县天缘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抵押物为：该公司机器设
备。抵押物登记证（汤抵字第 2003号 4；汤抵字第 0009号 2001）。

20、黑龙江省汤原县万家锅炉厂：抵押物为机器设备，房屋，机器设备在汤原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汤抵字第 01号）；房屋在房产部门办理了抵押
登记，他项权证 0006500号、0006488号、0006499号。

21、黑龙江百泰药业有限公司：房照号分别为 15864、18470 号，建筑面积 4,
013.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13,867.3平方米；机器设备。

22、黑龙江桦南呱呱叫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农行已与债务企业签订抵债协议，
但资产未办理过户手续，未实际占有。

23、桦南县液化汽：农行已与债务企业签订抵债协议，但资产未办理过户手
续，未实际占有。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
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务减免、协议转让、拍卖、要约邀请竞价转让、挂牌转让及其他处
置方式。

交易对象资格和交易条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一年。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

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
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王先生、张女士
联系电话：0451-53623228 53620510
传真：0451-53623914
通讯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 10号
邮政编码：150001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451-53622431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2017年9月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
对佳木斯市永胜家俱有限公司等23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拟对从黑龙江省农业银行佳木斯分行收购的23户企业贷款债权进行处置，债权情况如下：

基准日：2016年9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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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和人才强省战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激励人才创
新创业若干政策的意见》和《贯彻落实〈关
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
实施意见》，切实加强高层次科技人才队
伍建设，推进“龙江科技英才”特殊支持计
划顺利实施，激励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引
领支撑服务全省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振
兴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施“龙江科技英才”特殊支
持计划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管人才。牢固树立人才
是第一资源的强烈意识，统筹推进各类人
才队伍建设，充分激发各类科技人才的创
造活力，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
才的良好环境。

（二）坚持创新引领。重视创新能力
提升，重点支持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
产权、直接服务于创新实施“五大规划”和
做好“三篇大文章”的高层次科技人才，鼓
励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并与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紧密结合。

（三）突出贡献导向。注重业绩贡献，
将科技成果在我省转化落地和服务发展
情况作为遴选“龙江科技英才”的重要指
标，激励更多科技人才为我省振兴发展作

出贡献。
（四）强化柔性引才。不求所有、但为

所用，不唯资历、年龄和身份，不设地域要
求。鼓励支持省外科技人才在我省创新
创业和转化成果。

（五）注重分类衔接。创新与创业并
重，既扶持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又兼顾成长
性好、潜力大的青年科技人才；既重视各类
领军人才的挖掘培养，又重视优秀创新团
队的激励，与国家人才计划有效对接。

第二章 分类及名额

第三条“龙江科技英才”特殊支持计
划重点支持科技创业人才、科技创新人
才、青年拔尖人才和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负责人）4类人才。

第四条“龙江科技英才”每 2年评选
1次，每次评选支持 60人。其中，科技创
业人才 25名，科技创新人才 20名，青年拔
尖人才 10名，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5个（负
责人 5名）。

第三章 评选条件

第五条 基本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学术
诚信和团队意识。

（三）潜心科学研究，恪守“献身、创
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

（四）遵纪守法，无不良记录。
（五）研究方向与国家或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联系紧密。
第六条 资格条件：
（一）科技创业人才须具备下列条件

中的 4项及以上（第 1、2项为必备项）：
1.科技创业人才创办企业注册地和

纳税地应在我省辖区内。
2.科技创业人才为企业主要创办人

或主要合伙人，占公司股份 10%以上，创
办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3.创办时间为5年以上的科技型企业，
最近2年连续盈利，且年利税达到500万元
以上。创办时间为5年以内（含5年），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000万元以上或近3年
主营业务收入连续增长20%以上。

4.企业主导产品是由自主知识产权
成果在近 5年内转化的，且占年度销售收
入 20%以上。

5.已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二）科技创新人才须具备下列条件

中的 3项及以上（第 1项为必备项），各项
指标为近 3年（含 3年）：

1.作为主持人有 1项以上成果在省内
转化应用，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500万元以
上或服务收入达到 300万元以上；或作为
主持人有 1 项以上新产品进入市场且年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500万元以上。

2.作为第 1完成人获得知识产权（包
括著作权、邻接权、商标权、商号权、商业秘
密权、产地标记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
权、新药证书、新植物品种权等）1项以上。

3.作为项目主持人或主要参与者（排

名第 2）承担各类科技项目经费累计达到
500万元以上（包括单位内部项目和横向
合作项目）。

4.作为第 1、2位完成人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奖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
以上；或有 1项以上国际、国家、行业新标
准制定；或有 SCI、EI收录的学术论文（第
1作者或通讯作者）5篇以上。

5.其他在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或
取得重大成就的。

（三）青年拔尖人才须具备下列条件
中的 4项及以上（第 1、2项为必备项），各
项指标为近 3年（含 3年）：

1.申报年龄男性为 35 周岁（含 35 周
岁）以下，女性为37周岁（含37周岁）以下。

2.作为主持人有 1项以上成果在省内
转化应用，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300万元以
上或服务收入达到 150万元以上；或作为
主持人有 1 项以上新产品进入市场且年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300万元以上。

3.作为第1完成人获得知识产权（包括
著作权、邻接权、商标权、商号权、商业秘密
权、产地标记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权、
新药证书、新植物品种权等）1项以上。

4.作为主持人或主要参与者（排名前
3），承担科研项目累计经费达到300万元以
上（包括单位内部项目和横向合作项目）。

5.作为主持人或主要参与者（排名前
3），获得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二等奖及以
上奖励；或有 1项以上国际、国家、行业新
标准制定；或有 SCI、EI 收录的学术论文
（第 1作者或通讯作者）3篇以上。

6.其他在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或
取得重大成就的。

（四）重点领域创新团队须具备下列

条件，各项指标为近 3年（含 3年）：
1.所从事科研工作符合国家和我省

重点发展方向和长远需求。至少有 1 项
成果在省内转化应用，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800万元以上或服务收入 500万元以上。

2.具有承担国家和省重点科研项目
（课题）、重点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的经
历；承担 200万元以上项目不少于 2项。

3.团队创新业绩突出，具有持续创新
能力和较好的发展前景，团队成员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奖或省部级一等奖（排名前
3）；或团队成员获得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
5项；或有 1项以上国际、国家、行业新标
准制定；或有新产品（含农业新品种）、新
装置（装备）、新工艺、新工法、新材料开发
1项以上；或团队成员 SCI、EI收录的学术
论文 10篇以上。

4.团队负责人为国家实验室、国家重
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或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省
部级重点实验室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负责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
平、创新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5.团队组织结构合理、核心人员相对
稳定，团队核心人员 5至 15人，45周岁以
下人员不少于 1/2。

6.其他重要业绩、重大贡献。

第四章 评选程序和方法

第七条 申报推荐。按照个人申报、单
位把关、省直有关部门和市（地）科技局择优
推荐的程序进行。中直单位可直接推荐。

第八条 形式审查。综合评审委员会
办公室按照人才类别，对申报资格和材料
的完整性等进行审查把关。

第九条 专业评审。组织省内外权威
专家以盲评的方式进行分类专业评审。
按分类支持名额的 130%比例择优确定拟
入选数。

第十条 实地考核。综合评审委员会
办公室负责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创新成果
的技术含量及转化应用情况等进行核实。

第十一条 综合评审。综合评审委员
会按照《“龙江科技英才”特殊支持计划评
审细则》规定程序组织评审，评出“龙江科
技英才”建议入选名单，报省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审定。

第十二条 公示发布。对拟入选的
“龙江科技英才”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
少于 5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正式发布最
终入选决定。

第五章 服务管理

第十三条 对“龙江科技英才”入选
者，以省委省政府名义颁发“龙江科技英
才”证书。省财政给予每名入选者 50 万
元资助，作为政府奖金。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和相关部门为
“龙江科技英才”入选者提供必要的科研
条件支持或资助。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晋
升职称和参加评奖评优，优先申报国家各
类人才支持计划和科研项目。

第十五条 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龙江科技英才”特殊支持计划的组织领导。

第十六条 设立“龙江科技英才”综合
评审委员会，负责“龙江科技英才”的综合
评审工作。综合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
省科技厅，负责“龙江科技英才”申报、评
审的组织实施和跟踪服务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龙江科技英才”特殊支持计划实施办法（暂行）
各市（地）委和人民政府（行署），省委

各部委，省直各单位：
《“龙江科技英才”特殊支持计划实

施办法（暂行）》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8月16日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龙江科技英才”特殊支持计划

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


